
第四节 测试控制的有效性 

一、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包括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和运行的有效性。 

注册会计师获取的有关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包括： 

1.控制在所审计期间的相关时点是如何运行的； 

2.控制是否得到一贯执行； 

3.控制由谁或以何种方式执行。 

二、与控制相关的风险 

与控制相关的风险包括一项控制可能无效的风险，以及如果该控制无效可能导致重大缺陷的风险。与控制相

关的风险越高，注册会计师需要获取的审计证据就越多。 

三、测试控制有效性的程序的性质 

测试控制有效性的审计程序类型包括：询问、观察、检查和重新执行。 

询问 仅实施询问程序不能为某一特定控制的有效性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它必须与其他测试手

段结合使用才能发挥作用。 

观察 观察所提供的审计证据仅限于观察发生的时点，而且被观察人员的行为可能因被观察而受

到影响，这也会使观察提供的审计证据受到限制。 

检查 检查记录和文件可以提供可靠程度不同的审计证据。证据的可靠性取决于记录或文件的性

质和来源，而检查内部记录和文件时，可靠性取决于生成该记录或文件的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 

通过检查凭证签名获得的审计证据的质量可能不具有说服力。 

重新执行 重新执行的目的是评价控制的有效性而不是测试特定交易或余额的存在或准确性，即定性

而非定量，因此一般不必选取大量的项目，也不必特意选取金额重大的项目进行测试。 

四、测试控制的时间安排 

（一）总体要求： 

1.对控制有效性的测试涵盖的期间越长，提供的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越多。 

2.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内部控制在基准日之前一段足够长的期间内有效运行的审计

证据。 

3.在整合审计中，注册会计师控制测试所涵盖的期间应尽量与财务报表审计中拟信赖内部控制的期间保持一

致。 

4.对控制有效性测试的实施时间越接近基准日，提供的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越有力。 

（二）确定测试的时间 

1.为了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在下列两个因素之间作出平衡，以确定测试的时间： 

（1）尽量在接近基准日实施测试； 

（2）实施的测试需要涵盖足够长的期间。 

2.期中测试的两种方法 

（1）在整合审计中测试控制在整个会计年度的运行有效性时，注册会计师可以进行期中测试，然后对剩余

期间实施前推测试，或将样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期中测试，剩余部分在临近年末的期间测试。 

（2）与所测试的控制相关的风险越低，注册会计师需要对该控制获取的审计证据就越少，可能对该控制实

施期中测试就可以为其运行有效性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如果与所测试的控制相关的风险越高，需要获取的证据就越多，注册会计师应当取得一部分更接近基

准日的证据。 

3.是否测试被取代的控制 

（1）如果被审计单位为了提高控制效果和效率或整改控制缺陷而对控制作出改变，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这

些变化并适当予以记录。 

（2）如认为新的控制能够满足控制的相关目标且已运行足够长时间，足以使注册会计师通过实施控制测试

评估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则不再需要测试被取代控制。 

（3）如果被取代的控制的运行有效性对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时的控制风险评估具有重要影响，注

册会计师应当适当地测试这些被取代的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4.以前审计获取的有关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1）对于财务报表审计，注册会计师可以在某些方面利用以前审计中获取的有关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

据。 

（2）对于内部控制审计，除考虑对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实施与基准相比较的策略外（完全自动化的控制通

常不会因人为失误而失效），注册会计师不能利用以前审计中获取的有关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而是

需要每年获取有关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5.期中测试和前推程序 

注册会计师执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旨在对基准日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报告。如果已获取有关控制在期中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还需要获取哪些补充审计证据，以证实剩余期间控制的运行情况。 

在将期中测试结果前推至基准日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下列因素以确定需获取的补充审计证据： 

（1）基准日之前测试的特定控制，包括与控制相关的风险、控制的性质和测试的结果； 

（2）期中获取的有关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 

（3）剩余期间的长短； 

（4）期中测试之后，内部控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5）注册会计师基于对控制的依赖程度拟减少进一步实质性程序的程度（仅适用于整合审计 ）; 

（6）控制环境。 

6.自动化控制 

自动化控制一旦被证明其运行有效，通常不会发生运行故障或质量下降的情况，前提是存在适当且持续有效

的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1）如果信息技术一般控制有效且关键的自动化控制未发生任何变化，注册会计师就不需要对该自动化

控制实施前推测试。 

（2）如果注册会计师在期中对重要的信息技术一般控制实施了测试，则通常还需要对其实施前推程序。 

（3）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一个或一个以上重要的信息技术一般控制无效，注册会计师需要评估其对总体

信息技术环境以及对任何依赖这些信息技术一般控制的自动化控制的持续有效性的影响。 

（4）如果重要的信息技术一般控制无效，且无法获得其他替代证据以证实关键的自动化控制自其上次被

测试后未发生变化，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内部控制审计时，通常就需要获取有关该自动化控制在接近基准日

的期间内是否有效运行的证据。 

 

【单选题】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业务，下列有关控制测试的时间安排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内部控制在基准日之前一段足够长的期间内有效运行的审计证据 

B. 注册会计师对控制有效性测试的实施越接近基准日，提供的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越有力 

C. 如果被审计单位在所审计年度内对控制作出改变，注册会计师应当对新的控制和被取代的控制分别实施

控制测试 

D. 如果已获取有关控制在期中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补充证据，将期中测试结果前

推至基准日 

答案：C 

解析：如新的控制能够满足控制的相关目标，且已运行足够长的时间，足以使注册会计师通过实施控制测试

评估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则不再需要测试被取代的控制。如果被取代的控制的运行有效性对注册会计师

执行财务报表审计时的控制风险评估具有重要影响，则应当适当测试这些被取代的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

性。 

 

五、测试控制的范围（2252025） 

注册会计师在测试控制的运行有效性时，应当在考虑与控制相关的风险的基础上，确定测试的范围（样本规

模、充分、适当、合理保证）。 

（一）测试人工控制的最小样本规模 

控制运行频率 控制运行的总次数 测试的最小样本规模区间 

每年 1次 1 1 

每季 1次 4 2 



每月 1次 12 2~5 

每周 1次 52 5~15 

每天 1次 250 20~40 

每天多次 大于 250 次 25~60 

（二）测试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的最小样本规模 

信息技术处理具有内在一贯性，除非系统发生变动，一项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应当一贯运行。对于一项自动

化信息处理控制，一旦确定被审计单位正在执行该控制，注册会计师通常无须扩大控制测试的范围。 

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执行下列测试，以确定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持续有效运行： 

（1）测试与该信息处理控制有关的一般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确定系统是否发生变动，如果发生变动，是否存在适当的系统变动控制； 

（3）确定对交易的处理是否使用授权批准的软件版本。 

（三）发现偏差时的处理 

在评价控制测试中所发现的某项控制偏差是否为控制缺陷时，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的因素包括： 

（1）该偏差是如何被发现的。例如，如果某控制偏差是被另外一项控制所发现的，则可能意味着被审计单

位存在有效的检查性控制。 

（2）该偏差是与某一特定的地点、流程或应用系统相关，还是对被审计单位有广泛影响。 

（3）就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政策而言，该控制出现偏差的严重程度。例如，某项控制在执行上晚于被审计单

位政策要求的时间，但仍在编制财务报表之前得以执行，还是该项控制根本没有得以执行。 

（4）与控制运行频率相比，偏差发生的频率大小。 

【提示】由于有效的内部控制不能为实现控制目标提供绝对保证，单项控制并非一定要毫无偏差地运行，才

被认为有效。如果发现控制偏差，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偏差的原因及性质，并考虑采用扩大样本规模等适当

的应对措施以判断该偏差是否对总体不具有代表性。 


